西城区支持“全电工地”奖励办法
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条 为深入推进西城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，鼓励建筑施工领域推广使用电动机械，促进非道路移动机械（以下简称“机械”）清洁化和绿色低碳施工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《北京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》《北京市建筑绿色发展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要求，结合西城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“全电工地”，是指在施工阶段所使用的叉车、挖掘机、装载机和升降平台等“四类机械”全部采用电动驱动方式的建设项目工地。
第三条 在西城区行政区划范围内的建筑、市政等建设工程项目，其项目单位在施工期间符合“全电工地”条件的，可申请奖励。
第四条 项目单位施工期间应有效使用电动挖掘机和电动装载机，单台机械在西城区同一项目内年作业时长不少于400小时。
第五条 根据“全电工地”机械实际使用情况实行差异化奖励，奖励标准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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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  电动挖掘机、电动装载机奖励标准
	类别
	奖励标准（万元/台·年）

	挖掘机
	微型
C≤60kWh
	0.4

	
	小型
60＜C≤100kWh
	1.3

	
	中型
100＜C≤400kWh
	2.8

	
	大型
C>400kWh
	5.0

	装载机
	微型
C≤50kWh
	0.5

	
	小型
50<C≤180kWh
	0.8

	
	中型
180<C≤350kWh
	1.3

	
	大型
C>350kWh
	2.4


第六条 对于以下情形使用的电动机械，不予奖励。
（一）在京中央国家机关、本市各级党政机关和其他各级财政补助单位；
（二）由项目单位自行购置且已获得国家或北京市财政资金补贴的机械。
第七条 区生态环境部门会同区住房城市建设部门、区城市管理部门定期组织“全电工地”奖励申报，项目单位应向区生态环境局提出申请，如实提供相关材料（详见附件1）。
第八条 区生态环境局根据申请，会同区财政局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、区城市管理委开展联合审核，并根据审核结果发放奖励。
第九条 区生态环境、财政、住房建设、城市管理等部门根据工作需要，适时组织对拟申报奖励项目机械使用情况开展随机抽查，对抽查中发现不符合本办法“全电工地”要求的，驳回受理奖励申请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十条 获得奖励的项目单位应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开展绩效评价、监督检查、巡察及审计等工作。对存在虚报、瞒报、提供虚假材料等情形的，相关部门有权追回奖励资金，并依法依规追究法律责任。
   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西城区生态环境局会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、区财政局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负责解释。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根据政策实施效果和相关要求适时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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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“全电工地”奖励申请资料清单
（目录）

一、项目备案及施工许可文件复印件及原件查验记录；
二、机械使用清单（须与环保编码系统一致），以及能证明四类机械全部为电动设备的留痕材料，包括设备铭牌、出厂合格证、租赁合同等；
三、电动挖掘机、装载机使用时长证明，须包含：
1.设备使用记录（含照片）；
2.施工日志；
3.用电记录或充电记录；
4.在线监控数据；
四、电动机械使用时长真实性承诺书；
五、施工现场照片或视频资料（含拍摄时间信息）。
承诺项目单位（盖章）：_________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_
日期：____年__月__日

附件2

电动机械使用时长真实性承诺书
（模板）

西城区生态环境局：
我单位对申报《西城区支持全电工地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奖励的电动机械使用时长数据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准确性承担全部责任。若存在虚报、瞒报、伪造或提供虚假材料等情形，愿承担取消奖励资格、追回奖励资金及相关法律责任。
项目名称：_________  项目单位：_________

	机械类别
	编码登记号
	使用地点
	使用时长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
承诺项目单位（盖章）：_________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_
日期：____年__月__日


